
                                         

嘉義市處理違反都市計畫法事件統一裁罰基準 

                                                       中華民國 103年 2月 27日府都計字第 1032601807號令

一、  嘉義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處理違反都市計畫法(以下簡稱本

法)事件之裁罰，特訂定本基準。

二、  本府為執行本法第七十九條之處分並考量違規使用類別之差異

及違反次數，訂定統一裁罰基準，其規定如下表： 

 

 

視聽歌唱、舞廳、舞場、三溫暖、特種

咖啡茶室、酒家、酒吧、飲酒店、美容

美髮業其他類似之營業場所 

其他 

使用人或管理人 土地或建築物所有

權人 

使用人或管

理人 

土地或建築

物所有權人 

第一次 
六萬元 同時副知 六萬元 同時副知 

第二次 
十二萬元 六萬元 六萬元 六萬元 

第三次 
十八萬元 十二萬元 十二萬元 十二萬元 

第四次 

以上 

三十萬元 二十四萬元 十八萬元 十八萬元 

備註 
罰鍰金額單位為新臺幣。 

同ㄧ地址如經連續查獲違規使用，並均已通知其同ㄧ土地或建物所

有權人在案者，對於該同ㄧ土地或建物所有權人之處分，以查獲違

規累積之次數加重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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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前點所有權人如為多數人共有時，以處罰管理人或代表人為原

則，未設管理人或代表人時，全數共有人應分別處罰。

四、 對於個別案件有特殊情況者，得依裁罰基準酌予減輕或加重處

罰，但應敘明減輕或加重理由。

 


